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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

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  

审核问询函回复的专项说明 

 

上海证券交易所： 

 

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我们”）审计了中国建设银行

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发行人”或“建设银行”）2022 年度、2023 年度及 2024

年度的财务报表（统称“申报财务报表”），并分别于 2023 年 3 月 29 日、2024 年 3 月

28 日和 2025 年 3 月 28 日出具了编号为安永华明（2023）审字第 60438537_A01 号、

安永华明（2024）审字第 70008881_A01 号和安永华明（2025）审字第 70008881_A01

号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。 

 

我们对申报财务报表执行审计程序的目的，是对申报财务报表是否在所有重大方面

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，是否公允反映发行人 2022 年 12 月 31 日、2023 年 12

月31日及2024年12月 31日的合并及银行财务状况以及2022年度、2023年度及2024

年度的合并及银行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发表审计意见，不是对上述申报财务报表中的个

别项目的金额或个别附注单独发表意见。 

 

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（以下简称“贵所”）于 2025 年 4 月 25 日出具的《关于中国

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》（上证上审（再融

资）〔2025〕126 号）（以下简称“审核问询函”），我们以对上述申报财务报表执行的审

计及核查工作为依据，对贵所就审核问询函中提出的需由申报会计师进行说明的相关问

题回复如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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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题 2：关于诉讼仲裁 

 

根据申报材料，截至报告期末，发行人存在多起大额诉讼仲裁尚未了结。  

请发行人说明：报告期内公司作为被告或被申请人的未决诉讼或仲裁情况，相关事

项是否会对公司日常经营、财务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，相关预计负债计提是否充分。  

请保荐机构、发行人律师、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。 

 

回复： 

 

一、发行人说明 

 

（一） 发行人作为被告或被申请人的未决诉讼或仲裁情况，相关事项是否会对发行人

日常经营、财务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

 

截至 2024年 12 月 31 日，发行人作为被起诉方/被告/被申请人的尚未了结的诉讼、

仲裁（不含作为第三人，下同）涉及的标的金额约为 127.90 亿元，占发行人截至 2024

年末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的比例为 0.38%，所占比例较小，且均为发行人正常业务经

营过程中所产生的经济纠纷，即使相关案件判决结果对发行人不利，亦不会对发行人的

日常经营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，不会构成本次发行的实质性法律障碍。 

 

（二） 相关预计负债的计提情况 

 

1． 发行人关于预计负债确认与计量相关的会计政策 

 

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13 号——或有事项》的相关规定，发行人关于预计负债确

认与计量相关的会计政策如下： 

 

“如与或有事项相关的义务是本集团承担的现时义务，且该义务的履行很可能会导

致经济利益流出本集团，以及有关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，则本集团会于资产负债表中确

认预计负债。预计负债按履行相关现时义务所需支出的最佳估计数进行初始计量。本集

团在确定最佳估计数时，综合考虑与或有事项有关的风险、不确定性及货币时间价值等

因素。对于货币时间价值影响重大的，通过对相关未来现金流出折现后的金额确定最佳

估计数。 

 

对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潜在义务，其存在须通过未来不确定事项的发生或不

发生予以证实；或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现时义务，履行该义务不是很可能导致经

济利益流出本集团或该义务的金额不能可靠计量，则本集团会将该潜在义务或现时义务

披露为或有负债，但在经济利益流出本集团的可能性极低的情况下除外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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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 相关诉讼仲裁进展情况及预计负债计提情况 

 

发行人已结合内部及外部经办律师意见，并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13 号——或有

事项》及内部财务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，将相关案件及纠纷的很可能损失确认为预计负

债，相关预计负债的计提合理、充分。 

 

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，发行人作为被起诉方/被告/被申请人的争议标的金额在

1 亿元以上（含本数）的尚未了结的诉讼、仲裁案件合计 11 宗，争议标的金额合计约

为 109.15 亿元。其中，5 宗案件处于审前阶段，最终的判决结果存在不确定性；5 宗案

件处于审理阶段，经内部及外部经办律师判断，预计经济利益流出的可能性较小或预计

败诉可能性较小；1 宗案件处于再审阶段，发行人已履行生效判决，不涉及未来经济利

益的流出。基于内部及外部经办律师的意见、相关案件实际情况、审理进展，发行人根

据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13 号——或有事项》及内部财务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，认为上述

11 宗案件尚未达到计提预计负债的条件，均未计提预计负债。即使相关案件判决结果

对发行人不利，亦不会对发行人日常经营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。 

 

发行人该等案件未达到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

规则》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26 号——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特别规定》

等规定的需要及时披露的标准。 

 

综上所述，发行人已根据案件实际情况，结合内部及外部经办律师意见，并根据《企

业会计准则第 13 号——或有事项》及内部财务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，将相关案件及纠

纷的很可能损失确认为预计负债，相关预计负债的计提合理、充分；未计提预计负债的

案件主要因判决结果存在不确定性，尚未达到确认预计负债的条件，相关会计处理符合

《企业会计准则 13 号——或有事项》的相关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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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申报会计师核查情况 

 

（一） 核查程序 

 

基于对申报财务报表整体发表审计意见，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，

执行了必要的审计及核查程序，包括： 

 

1． 获取发行人截至 2024 年末未决诉讼及仲裁案件以及预计负债明细，将预计负

债余额与报表核对一致； 

 

2． 公开检索发行人作为被起诉方/被告/被申请人的未决诉讼； 

 

3． 询问发行人相关案件计提预计负债的原则及情况，检查是否符合会计准则及内

部制度要求； 

 

4． 针对 2024 年末的重大未决被诉案件，向发行人询问案件背景、案件进展，查

阅外部律师向发行人出具的法律意见书，向外部律师发送询证函或查阅相关法

律支持文档，了解并评估案情最新进展对于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。 

 

（二） 核查意见 

 

基于我们为发行人 2024 年度的财务报表整体发表审计意见所执行的审计工作以及

上述核查工作，我们认为，发行人说明的上述诉讼、仲裁案件涉诉金额占发行人 2024

年末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的比例较小，且均为发行人正常业务经营过程中所产

生的经济纠纷，在所有重大方面与我们了解的信息一致；发行人相关预计负债的计提在

所有重大方面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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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说明仅供建设银行就上海证券交易所于 2025 年 4 月 25 日出具的《关于中国建

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》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

送相关文件使用，不适用于其他用途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 中国注册会计师：姜长征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中国注册会计师：顾 珺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中国注册会计师：李琳琳 

 

 

 

中国  北京 2025 年 4 月 28 日 

 


